
编 制 说 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包头市积水点整治维护项目，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机动车道罩面工

程、雨水支管及雨水收水口改造及标线恢复、路口积水点整治、临时污水管线连

通等。

二、工程规模：

自由路（友谊大街-建设路）机动车道罩面工程面积为 14538 平方米；

雨水支管位置拆除及恢复路面结构层 360 平方米；

雨水支管及雨水口收口，重型 D300 钢筋混凝土管 350 米，预制混凝土装配

式偏沟式双箅雨水口 44 座；

沙河西街鹿城东大街积水点整治 11 平方米；兵工路富强路积水点整治 33

平方米；自由路建设路口西南角积水点整治 25 平方米；黄河大街与稀土大街临

时污水管线连通 D600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159 米，PE100（DN600）聚氯乙

烯管 20 米，检查井 7座。

三、编制依据：

1、《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内蒙古）》；

2、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市政维修养护工程预算定额》、2017《内蒙古自治区

市政工程预算定额》及配套《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3、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等；

4、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技术标准和质量验收规范等；

5、工程项目相关设计文件；

6、其他相关资料。

四、材料价格：

材料价格优先执行 2025 年包头市 7月信息价，信息价没有的市场询价。

五、需明确事项：

1、增值税税率执行内建标（2019）113号文件，按 9%计入；

2、养老失业保险执行内建标函（2019）468号文件，按 10.5%计入；



3、人工费调整执行内建标（2021）148号文件，定额人工费调增 10%；

4、土方及废料外运距离综合考虑；

5、基层拌合料、沥青砼半成品运输距离综合考虑；

6、安全文明与环境保护费、临时设施费费率按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调整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的通知执行。


